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人類研究倫理治理中心申請與繳費注意事項
103年11月1日起適用
一、注意事項：
1. 若為校外機構研究計畫須備妥一份機關送審書函，內容需含計畫主持人及計畫名稱並加註損害賠償責任之聲明。
2. 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案送審前，依審查類別填寫相關表件。
3. 送審文件正本，須簽名的地方，請於簽名處親筆簽名。
二、應備表件請詳見本校人類研究倫理治理中心網站。
三、送審資料不分送審類別，統一採用紙本正本1份及電子檔（隨身碟或可重覆讀寫光碟）之方式收件（免除審查無需電子檔，紙本正本需2份），依各送審類別「行政查核表」所列項目之序號排序，排列方式如下:
(1)紙本正本以藍色硬式三孔資料夾釘孔裝冊(可參考自強牌#510、#515、#505型號)，並以側邊標示分頁；側邊標示註明「行政查核表」各項目名稱。
(2)電子檔依「行政查核表」表列項目之順序排列，並於各項目前註明查核序號，分別存檔於隨身碟或光碟，送至本校研究發展處人類研究倫理治理中心。
四、裝冊之資料夾不符送審規格者，經通知後可自行購置符合標準之資料夾寄至本校人類研究倫理治理中心，或由治理中心代為更換，惟後者須自付裝冊費用300元（劃撥繳費須自付15元手續費，即劃撥金額為315元）。
收費標準
	
	機構內
	機構外

	一般審查收費
	9,000元
	16,000元

	簡易審查收費
	4,000元
	12,000元

	免除審查收費
	1,000元
	2,000元

	無科技部計畫
	學生：1,000元
	學生比照教師標準收費

	變更案、持續審查案、不良反應通報、微小及行政變更事項、結案審查、不服審查結果之申覆案
	無須繳納
	無須繳納


＊繳費方式：
1. 郵政劃撥帳號：00237512，戶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請註明「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費」、收據開立抬頭及是否需要統編等事項）。
劃撥繳費須自付20元手續費。（例：機構內免除審查費用劃撥金額為1,020元；機構外一般審查費用劃撥金額為16,020元）。
2. 匯票：抬頭「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3. 現金：自行至本校出納組繳納。
＊注意事項：
1. 經本校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確認審查類別後，治理中心將通知送審人繳費。請於繳費後將繳費證明及回郵信封一同寄至本校研究發展處人類研究倫理治理中心，並請於繳費證明上註明聯絡方式，以利辦理後續事宜。
2. 校內收費：本校教師送審案件如經科技部核定通過，將依公告之收費標準計費，未通過者則不予收費。惟送審時須先收取費用，視通過情況再予退費。
3. 校外收費：進入審查程序則不予退費。
4. 收據開立後，不予退換、變更。
